民生银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专项法律服务控制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与南昌创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昌中天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南昌市红谷滩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涉案标的金额为121610480.02元，根据江西省律师协会文件赣律协秘字【2021】35号文件第十九条（二）民事诉讼涉及财产关系的计费标准计算，本次专项法律服务费为2882104.80元（详下表）。
[bookmark: _GoBack]考虑该案件同时涉及集团公司及中天置业作为案件被告方，且民生银行在南昌中院已对红谷滩城投集团、中天置业提起诉讼。南昌市中院也已作出针对红谷滩城投集团、中天置业的保全裁定，保全范围包括对红谷滩城投集团银行账户的冻结，并已下发开庭通知。同时，目前民生银行已将红谷滩城投集团等银行账户作为财产线索提交中院审判庭，且已移送中院执行局保全组进行网络查控，不可控性非常大。我方聘请律师代理的目的是需在有限时间内达成延缓或中止本案审理，避免法院冻结红谷滩城投集团等的银行账户。在上述背景下，案件的代理难度较大，复杂度高，因此建议此次专项法律服务控制价为4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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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金额X(元)
	121,610,480.02 

	分档标准
	分档费率(%)
	收费基数(元)
	分档内收费（元）

	X≤10万
	8.0 
	100,000.00 
	8000.00 

	10万＜X≤50万
	7.0 
	400,000.00 
	28000.00 

	50万＜X≤100万
	6.0 
	500,000.00 
	30000.00 

	100万＜X≤500万
	5.0 
	4,000,000.00 
	200000.00 

	500万＜X≤1000万
	4.0 
	5,000,000.00 
	200000.00 

	1000万＜X≤5000万
	3.0 
	40,000,000.00 
	1200000.00 

	5000万＜X≤10000万
	2.0 
	50,000,000.00 
	1000000.00 

	X＞10000万
	1.0 
	21,610,480.02 
	216104.80 

	小计
	2,882,104.80 



